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6-025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及2026年5月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9月29日至2025年9月28日，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50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

共有3名激励对象存在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2人）或涉嫌职务违法犯罪（1人）等情况，根据《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81,712股予以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5.76元/股。本次用于回购的

资金总额合计为470,661.12元。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81,712元，由17,628,925,829元变更为17,628,844,117
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6年5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

（二）申报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

联系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邮编：200041
（三）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6-024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落实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整合战略部署，优化资产管理业务布

局，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并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君资管）吸收合并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资管）及相关工作方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合并工作相关

事宜。同日，国君资管完成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更名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泰海通资管）。

2026年4月30日，国泰海通资管与海通资管签署交割协议。自交割日（即2026年4月30日）起，

海通资管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账户及其他全部权利与义务均由国泰海通资管依法

承继；在交割日后，海通资管将按法律法规办理法人资格注销等事宜。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6-023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2
4,020
2

8,989,843,675
7,497,133,505
1,492,710,170

51.3305
42.8074
8.5231

注：有权出席股东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7,513,622,829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A
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8人，列席18人，全体董事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徐岚女士以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由公司

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1,972,473
1,491,108,156
8,963,080,629

比例（%）

99.6644
99.8927
99.7023

反对

票数

22,398,859
141,430

22,540,289

比例（%）

0.2988
0.0095
0.2507

弃权

票数

2,762,173
1,460,584
4,222,757

比例（%）

0.0368
0.0978
0.047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2,682,964
1,490,811,756
8,963,494,720

比例（%）

99.6739
99.8728
99.7069

反对

票数

21,721,784
437,830

22,159,614

比例（%）

0.2897
0.0293
0.2465

弃权

票数

2,728,757
1,460,584
4,189,341

比例（%）

0.0364
0.0979
0.046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4,407,008
1,492,706,170
8,967,113,178

比例（%）

99.6969
99.9997
99.7472

反对

票数

21,638,550
4,000

21,642,550

比例（%）

0.2886
0.0003
0.2407

弃权

票数

1,087,947
0

1,087,947

比例（%）

0.0145
0.0000
0.0121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5,040,548
1,492,706,170
8,967,746,718

比例（%）

99.7053
99.9997
99.7542

反对

票数

21,071,487
4,000

21,075,487

比例（%）

0.2811
0.0003
0.2344

弃权

票数

1,021,470
0

1,021,470

比例（%）

0.0136
0.0000
0.011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2,752,119
1,492,286,170
8,965,038,289

比例（%）

99.6748
99.9716
99.7241

反对

票数

21,865,330
424,000

22,289,330

比例（%）

0.2916
0.0284
0.2479

弃权

票数

2,516,056
0

2,516,056

比例（%）

0.0336
0.0000
0.0280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自营投资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1,268,737
1,492,054,509
8,963,323,246

比例（%）

99.6550
99.9561
99.7050

反对

票数

22,072,216
4,000

22,076,216

比例（%）

0.2944
0.0003
0.2456

弃权

票数

3,792,552
651,661
4,444,213

比例（%）

0.0506
0.0436
0.0494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议案名称：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150,607,615
1,216,706,170
5,367,313,785

比例（%）

99.3769
99.9997
99.5174

反对

票数

22,284,613
4,000

22,288,613

比例（%）

0.5336
0.0003
0.4133

弃权

票数

3,741,744
0

3,741,744

比例（%）

0.0895
0.0000
0.0693

7.02 议案名称：与本公司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932,865,918
1,492,706,170
7,425,572,088

比例（%）

99.5576
99.9997
99.6462

反对

票数

22,627,345
4,000

22,631,345

比例（%）

0.3797
0.0003
0.3037

弃权

票数

3,735,460
0

3,735,460

比例（%）

0.0627
0.0000
0.0501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71,393,192
1,491,240,186
8,962,633,378

比例（%）

99.6567
99.9015
99.6973

反对

票数

22,319,011
9,400

22,328,411

比例（%）

0.2977
0.0006
0.2484

弃权

票数

3,421,302
1,460,584
4,881,886

比例（%）

0.0456
0.0979
0.054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和薪酬情况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68,427,807
1,492,574,060
8,961,001,867

比例（%）

99.6171
99.9909
99.6792

反对

票数

26,054,224
136,030

26,190,254

比例（%）

0.3475
0.0091
0.2913

弃权

票数

2,651,474
80

2,651,554

比例（%）

0.0354
0.0000
0.0295

10、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484,110,992
1,492,704,930
8,976,815,922

比例（%）

99.8263
99.9996
99.8551

反对

票数

11,904,265
4,000

11,908,265

比例（%）

0.1588
0.0003
0.1325

弃权

票数

1,118,248
1,240

1,119,488

比例（%）

0.0149
0.0001
0.012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7,297,034,274
1,147,361,621
8,444,395,895

比例（%）

97.3310
76.8643
93.9326

反对

票数

190,621,766
345,127,142
535,748,908

比例（%）

2.5426
23.1208
5.9595

弃权

票数

9,477,465
221,407
9,698,872

比例（%）

0.1264
0.0149
0.1079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00

7.01

7.02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自营投资业
务额度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逐项表决）

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
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与本公司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
然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考核和薪
酬情况的报告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A股及/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151,472,940
4,152,183,431
4,153,907,475
4,154,541,015

4,152,252,586

4,150,769,204

-

4,150,607,615

2,612,366,385
4,150,893,659
4,147,928,274

4,163,611,459

3,976,534,741

比例（%）

99.3976
99.4146
99.4559
99.4710

99.4162

99.3807

-

99.3769

99.0009
99.3837
99.3127

99.6882

95.2091

反对

票数

22,398,859
21,721,784
21,638,550
21,071,487

21,865,330

22,072,216

-

22,284,613

22,627,345
22,319,011
26,054,224

11,904,265

190,621,766

比例（%）

0.5363
0.5201
0.5181
0.5045

0.5235

0.5285

-

0.5336

0.8575
0.5344
0.6238

0.2850

4.5640

弃权

票数

2,762,173
2,728,757
1,087,947
1,021,470

2,516,056

3,792,552

-

3,741,744

3,735,460
3,421,302
2,651,474

1,118,248

9,477,465

比例（%）

0.0661
0.0653
0.0260
0.0245

0.0603

0.0908

-

0.0895

0.1416
0.0819
0.0635

0.0268

0.226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9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10和议案11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审阅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和薪酬情况的

报告》。

3、本次股东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在表决议案7.01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

业回避表决；在表决议案7.02时，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回避表决。

4、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15,303,000股A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肖骏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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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

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40,29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40,29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11日。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设计总院”）于 2026年 4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设计总院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中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6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4,940,294股限制性股票
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2022年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计总院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22年4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安徽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
司收到了安徽省国资委《关于设计总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皖国资考分[2022]53号）文
件，安徽省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 2022年4月10日，公司披露了《设计总院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设
计总院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由独立董事李健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 2022年4月19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设计总院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披露了《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对象名单》。2022年1月28日至2022年2月7日，公司将包括激励对象姓名、人员类别、所在部
门、岗位职务等信息的名单在公司内部网站向公司全体员工进行公示，公示期间，公司个别员工向公
司或监事会询问了激励对象确定规则、流程等情况，以及个别员工表达了希望成为激励对象的诉求。
公司和监事会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截至
2022年2月7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其他
异议。

5.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
司同时披露了《设计总院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

6. 202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A股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同时披露了《设计总院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设计总院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设计总院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7. 2022年 5月 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授予 277
名激励对象共计13,033,680股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5.98元/股。

8. 2023年3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
购价格的议案》。回购后，《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3,033,680股减少至12,936,840股。

9. 2023年5月25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以公司总股本467,479,53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2股。公司于2023年6月完成上述权益分派，《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由12,936,840股
增加至15,524,208股。

10. 2024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回购并注销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回购后，《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由15,524,208股减少至15,332,568股。

11. 2024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27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138,039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后，

《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由15,332,568股减少至10,194,529股。
12. 2025年 3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回购后，《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由10,194,529股减少至9,988,633股。

13. 2025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
合解除限售条件的26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013,683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解除限售
后，《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由9,988,633股减少至4,974,950股。

14. 2026年3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后续按照相关
规定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上述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后，《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将由4,
974,950股减少至4,940,294股。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批次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解除限售上市
日期

2024 年 5 月 9
日

2025 年 5 月 9
日

解除限售上市
数量（股）

5,138,039

5,013,683

剩余未解锁数
量（股）

10,194,529

4,974,950

解锁人
数

273

266

取消解锁数量及原
因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激励对象累计
有 4人离职，1人退
休，1 人岗位调动，
取消解锁数量 288,480股

截至 2025 年 5 月 9
日，激励对象累计
有 6人离职，3人退
休，3人岗位调动，1
人病逝，取消解锁

数量494,376股

因分红送转导致
解锁股票数量变

化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 0.2
股，本批次解锁数
量、未解锁数量、
取消解锁数量均

为转增后数量

备注：“剩余未解锁数量（股）”已剔除已回购及当年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

成就，本次符合全部或部分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共计262名激励对象持有
的 4,940,294股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26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4,
940,294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具体情况如

下：
（一）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时间为自授予登记完成

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
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例的1/3。《本激励计划》授予登记日为2022年5月9日，本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1.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74%，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分位值
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2.以2020年为基数，2024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8.20%，且不

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3.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2次。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按照《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员工个人的绩效
考核结果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并确定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
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可解除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

除限售额度。可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绩效考核结果

公 司 党 委 委 员 、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优秀、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公司其他核心管理、技
术、业务骨干人员

A、B、C
D
E

可解除限售系数

1.0
0.8
0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1.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14.11%，同行业平均值为2.08%；2.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复 合 增 长 率 为10.21%，同行业平均值为-0.92%；3.2024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为2.67次。
综上，公司2024年业绩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62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考核结果均为称
职、C及以上，可解除限售系数为1。

综上，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1名激励对象已于2025年9月办理退休，上述2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锁条件，涉及股数共34,656股。根据《设计总院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公司后续会按照相关规定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上述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28日发布的《设计总院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5）。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本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62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940,29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88%。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2
3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合 计

姓名

苏新国

张 静

杨文松

职务

原党委书记、董
事长

党委委员、纪委
书记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
票数量

288,000
228,000
61,164
577,164

14,243,711
14,820,875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96,000
76,001
20,388
192,389

4,747,905
49,402,94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
性股票比例

1/3
1/3
1/3
1/3

1/3
1/3

注：上表中“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原始激励计划授予股数，并包含激励对象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转增所获股份，同时剔除公司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11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4,940,294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持有、买卖本公司股票将

继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体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4,974,950
555,602,959
560,577,909

比例（%）

0.89
99.11
100

本次变动

-4,940,294
+4,940,294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4,656
560,543,253
560,577,909

比例（%）

0.01
99.99
100

注：1. 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数据未剔除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具体请查询2026年3月28日
发布的《设计总院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

2.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变动情况以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项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3357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6-020
债券代码：243616.SH 债券简称：皖交设K1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公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公
司事后审查发现，公告正文部分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及上市流通日内容有误，具
体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1. 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74%，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2.以 2020年为基数，2022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8.2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
绩水平；3.2022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2次。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11日

更正后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二）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1.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74%，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2.以 2020年为基数，2024年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8.2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业
绩水平；3.2024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不低于2次。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
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6年5月11日

除以上内容外，原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进
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部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88387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6-019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
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本次发行预案及相关文件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核机关对于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
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2026年4月30日，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全体董事均出席会
议。会议由孙晓南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
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条件。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股东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提名董事王斌先生投弃权票，弃权原因是无法及时履

行完成相关内部表决程序，为审慎起见对本议案予以弃权。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公司制定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方案，具体分项议案内容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进行，将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取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在有效期内择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含35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要求，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股东会的
授权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况，以竞价方式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
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本次发行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

首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调整
方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发现金同时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调整后发行底
价为P1。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
后，由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在股东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以竞价方式
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前述发行底价。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5、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本次发行股票

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20.48%，即本次发行不超过 70,000万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
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上限为准。在前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或其授
权人士根据股东会的授权结合最终发行价格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或回购
注销股票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注册文件要求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
股票数量届时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700,000万元（含700,000万元），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空天地一体化移动通信产业化项目

空天地一体化移动通信研发项目

6G研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200,000
285,000
285,000
180,000
950,000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50,000
185,000
185,000
180,000
700,00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则届
时将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7、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至限售期满之日止，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

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8、股票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或承担。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尚需按照有关程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方案为准。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编制了《公

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进行了论证分析，编制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
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募集

资金使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编制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根据《注册管理办法》等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及实际情况，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是否属于科技创新领域进行了研究，编制了《关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
技创新领域的说明》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6年3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相应的鉴证报告。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中国证监
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
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就本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实
际情况提出了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九）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签署监管协议的议

案》
为规范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同意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专项存放和使用。公司将择机与保荐机构、相应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开设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具体事宜。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合法、高效地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根据资本市场情况确定本次发行方

案的具体事项，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

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募集资金使用及具体认购办法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项，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具体方
案；

2、聘请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及股权认购有
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
投资者签订的认购协议、通函、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等），并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
申请、报批、登记备案等手续；

3、如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对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有关政府
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包括对本次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及募集资金投向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4、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实施但会对本公司带来不利的后
果，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5、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
资金需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可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市场状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6、办理本次发行申报和实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和
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批准、签署、执行、修改、完成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7、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股份认购、股份登记、股份锁定、设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办
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验资手续及上市等有关事宜；

8、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报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
构核准或备案，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9、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10、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若公司在前述有效期内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注册，则前述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实施完成日。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另行发出召开股东会通知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基于公司总体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提请召开股东会审议前述事项，待相关工作及事项
最终准备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并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10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
弃权原因：与议案一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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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

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本次发行预案及相关文件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核机关对于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

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